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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本市國民中學105學年度藝術才能班「課程計畫」審

查結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1年4月10日頒佈「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課

程基準」辦理。

二、本市105學年度各校課程計畫經審查後全數通過，同意備

查。

正本：本市所屬藝才班學校
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(紙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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